Sovereignty of God 神的主權 「神的主權」所要討論的，不是一種抽象或非個人化的力量，而是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神。因為祂與父源出於一〔本體相同（Homoousios{\LinkToBook:TopicID=583,Name=Homoousios}）*；另參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*〕，因此在神的主權內，絕沒有任何與基督不符的地方，都是聖潔、有智慧、大能、有恩典、慈愛與憐憫的。再者，神的主權不僅有聖子永恆的特質為記號，也因聖子在地上的經驗而得以豐富；祂是以被殺的羔羊的身分坐在寶座上，以致今天無論我們怎樣認識神的主權，都不會與這一點有衝突。我們對預定的看法，以至揀選、管理、定罪、審判等教義，均須與神怎樣在耶穌內啟示自己配合。
聖經論到神的主權，均與神聖君王之王權一致，那起碼包括三方面的意義︰
1.擁有權。「主」一詞在希伯來文是'a{d[o^n，和兩個希臘文︰kyrios和despote{s，全有這個意思。再者，聖經亦不斷強調這方面的思想。萬物皆屬於神︰山川河嶽、天上地下、金銀珠寶；更重要的是，基督徒本身都是屬於神的。
2.權柄（Author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75,Name=Authority}）*。神有絕對的權柄在受造物身上行使祂的旨意；但祂的命令永遠不是任意的，皆能表達神公義和慈愛的本性，而且神的旨意，亦與祂是我們的救贖者和天父這個身分配合。但祂的旨意仍然是絕對的；當人遇上了，就不能與神討價還價，更不要說違背、反抗了。
3.控制。神是整個宇宙的主人，有時祂會對這宇宙不悅，甚至忿怒，但這宇宙永遠不能困擾祂、威脅祂，或恐嚇祂。
預先任命所顯出的主權
神控制萬物的基礎，乃在神的預先任命（參預定論，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*），這宇宙內沒有一沙一石是在祂計畫之外，祂是「隨己意行作萬事」的神（弗一11）。一切在我們看來是偶然的事，都在祂的預先任命之內，如擲骰或抽籤（箴十六33），或人值得稱讚的行為，特別是基督徒的善行（弗二10），或如大衛數點人數一類惡行（代上二十一1及下），以及猶太人謀殺他們的彌賽亞（徒二23）。
正統基督教制定這教義時加上兩個註釋，以防錯謬出現︰
1.神預先任命萬物，並不等於說祂是罪的始作俑者。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*的本義就是不守律法（anomia），神與此完全無關──甚至神逆轉它，又從邪惡中帶出善來，祂與罪都是無關的。
2.預先任命亦不等於說神控制或干犯祂的創造物的意願。神把選擇的功能賜給一些祂所造的（人與天使），預先任命並不摧毀這種功能。神透過人自由的決定來成就祂的旨意。就是在人悔改歸正（Conver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17,Name=Conversion}）*時（那是祂的參與最強的時刻），人仍是在最自由的狀態下作選擇；人的選擇是真實的選擇。
在這兩個思想的背面，基督教神學家指出一個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要分辨預先任命與因果︰神預先任命萬事，但祂只是很多事的成因，卻不是萬事的成因。舉例說，我們不信，就是我們的不信；我們來到基督面前，就是我們來到基督面前，卻不能說是神使我們不信，使我們來到基督面前。因此，基督徒絕對可以說到神的主權，卻不能像回教徒或泛神論（Pa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8,Name=Pantheism}）*者那樣，說神是萬事萬物的因。祂並不是一切的因；我們自己也是其中一「因」，而我們的因是真實的，並不是幻想出來的。
創造顯出神的主權
論到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，神的主權不僅指整個創造都是神自己的決定，在真實創造的工作中，祂也是在絕對自由之下進行。所依據的，就是希伯來文「創造」（ba{ra{'）這個動語從沒和物質的受格連用。人間的藝術家或工匠常要受他採用之素材限制，神卻不是這樣。對祂來說，素材不是重要的，祂自己創造，按著祂的旨意模塑及修飾。
神的主權在創造中，是宇宙理性的最終極保障，因而也是科學之所以是可能的基礎。世界藉神的道及智慧造成，因此亦能反映出祂思想的協調與秩序。世界與洛格斯（Logos{\LinkToBook:TopicID=734,Name=Logos}）*的邏輯符合，是親切的，也是理性的，因為都是屬於祂的；我們能研究世界，不僅良心上容許，也可以滿有勇氣地進行，因為我們不會遇上一種與基督的心相違背的真理。
啟示顯出神的主權
創造怎樣顯出神的主權，神的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*亦然。啟示的主動權在神。創造本身就帶著啟示的意義，神的工作必然會顯露祂自己──這是聖經非常強調的一個思想（詩十九1；羅一18及下）；但創造不能啟示神的奧祕或祕密。「赦免」的驚喜只能從神特別的話語才獲得，這種話語正是透過祂授權及委託的代言人傳遞，那就是先知〔Prophet；參預言神學（Prophecy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63,Name=Prophecy, Theology of}）*〕與使徒（Apostle{\LinkToBook:TopicID=152,Name=Apostle}）*。啟示的方法、時間與內容，永遠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，啟示的限制亦如此。就算啟示完成了，我們還有「隱祕的事」（申二十九29），聖經強調這一點（可十三32；徒一7）。主在地上的生活必然有許多事情有啟示性，卻沒有被記下來（約二十一25）；保羅也說到他得到的啟示，遠比他寫下又傳給教會的多（林後十二4）。總結下來我們就知道，現今有的啟示，就是神認為我們知道會有益處的。
救贖顯出神的主權
救贖（Redemp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}）*最能顯出神的主權。救贖的成就和實施，其主動權全在神那裡，祂是本於完全的自由和具決定力量的成效來行事。
聖經就幾方面來強調這意思︰
1.它常把我們的救恩放在神的憐憫之下來闡釋，而憐憫的施予，全在乎施憐憫者的旨意，那是恩慈的行動。基督作為救贖者所賜的恩典，全可追溯到這個源頭（多三4）；我們個人的蒙召（參呼召，Calling{\LinkToBook:TopicID=247,Name=Calling}*）與重生、稱義及整個救恩皆然（多三5及下）。
2.我們的救恩始於重生（Regen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0,Name=Regeneration}）*，或說新生；若不如此，沒有人能進到天國（約三3）；但這一切都是神的恩賜。我們是因著神隨己意而吹之氣，從上面生的（約三8），我們能參與的，不會比我們自己的成孕與出生更多；就如光之被造是全然出於神的創造（林後四6），或說天地之再造是完全本乎神，是一樣的道理。
3.神救贖的主權亦見於揀選一事上（參預定論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 預定論}*），這是祂施行憐憫的渠道，也是重生恩典能施行的原因。
傳福音顯出神的主權
人常用神的主權來逃避傳福音（Evange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0,Name=Evangelism, Theology of 傳福音的神學}）*的責任，從聖經的角度來說，這是荒謬的。神命令我們去傳福音，我們愈清楚看見祂的主權，就愈會想服從這命令（參以賽亞、保羅及早期的門徒︰賽六1；徒九3及下；太二十八18～20）。
但神的主權不單是我們要順服的動機，也是我們在傳福音時最大的鼓勵。從人的角度來說，傳福音是徒勞的；但在這個冷漠、敵意又無反應的世界，神有祂的子民在其中，這是支持基督教宣教工作繼續下去的原因。
另參︰揀選（Ele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400,Name=Election}）；

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；

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；

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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